
陕西省应急管理厅公布2025年
煤矿典型执法案例

为督促煤矿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案为鉴深刻汲取教训，增强依法办矿管矿意识，陕西省应急管理厅筛选了6个煤矿典型执法案例，现予公布。
案例1：2025年9月，咸阳市煤炭工业局远程监控发现某煤矿102工作面甲烷监测数据波动异常、工业视频角度不正等问题，随后组织人员赴现场核查。经查询系统、调阅视频及入井核查，发现8月28日工作面通风系统调整及传感器位置调整过程中，近六个小时无瓦斯监测数据，且未按规定采用人工监测方式进行补测；同时，工作面回风顺槽监控摄像头长期角度偏移，导致关键区域处于监控盲区。该问题由管理责任缺失导致，暴露出该煤矿安全红线意识淡薄，安全管理松懈麻痹，制度执行层层弱化，致使安全监控系统形同虚设，潜在风险不及时发现并处置。上述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及《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九十二条第（三）项、《煤矿工业视频安装及联网接入规范（试行）》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对煤矿实施经济处罚。
案例2：2025年10月，渭南市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网巡专班经工业视频巡查发现，2025年9月18日0点班某煤矿1421进风顺槽掘进工作面当班作业人数超过采掘作业地点单班作业人数国家有关限员规定20%以上，且组织生产。上述行为违反了《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责令该矿停产整顿，并对煤矿及相关责任人实施经济处罚。
案例3：2025年6月，麟游县应急管理局在某煤矿入井检查时，发现井下违规烧焊加固二部皮带机头漏煤斗，现场未有效落实动火点专人监督、瓦斯检查、配备消防器材、撤出回风侧所有人员等安全技术措施，极易引发瓦斯爆炸、火灾等群死群伤事故。该行为反映出该煤矿职工安全生产意识淡薄、现场安全管理混乱、员工安全培训不到位、风险评估与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等问题。上述行为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一）、（二）、（三）、（四）项；《煤矿防灭火细则》第三十九条第（一）、（二）、（三）、（四）、（五）、（七）项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实施经济处罚。
案例4：2025年8月，延安市应急管理局对某煤矿开展监管执法时，现场检查发现该矿50201运输顺槽设备列车处，一台移变高压侧防爆配电装置备用的接线嘴未用与线嘴法兰厚度与直径相符的钢垫板封堵压紧，属于失爆。该行为反映出煤矿在机电设备管理方面存在漏洞。上述行为违反了《GB 51145-2015 煤矿电气设备安装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11.1.9.8条和《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4号令）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七项规定责令煤矿立即停止使用该台设备，并对煤矿实施经济处罚。
案例5：2025年8月，某煤矿1307回顺二段掘进工作面回风和定向钻场甲烷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铜川市能源局现场对该起超限报警情况进行现场核查时发现：1.煤矿未监督第三方技术服务公司浙江中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按照《1307工作面定向钻孔工程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措施》中孔口防喷设备安装要求进行施工；2.煤矿对第三方技术服务公司浙江中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培训和考核情况未如实记录：第三方技术服务公司浙江中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钻机操作员乔海通7月25日到矿上班，但培训记录显示乔海通6月29日-7月7日全程参加培训并有签字和考试记录。该行为反映出煤矿对第三方技术服务公司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对第三方技术服务公司的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未落实。上述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铜川市能源局按照相关规定对煤矿及相关责任人实施了经济处罚，并约谈其上级公司和下达风险提示函。
案例6：2025年6月，榆林市能源局对某煤矿开展监管执法时，发现该矿3-1煤北翼主运大巷开口50米处联巷风门未设置机械联锁装置，断电、断气时存在两道风门同时打开的风险。同时，风门上设置的行人小门未联锁，小门同时打开易造成风流紊乱。该行为反映出煤矿对矿井通风系统及通风设施可靠性维护意识不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上述行为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榆林市能源局对该矿实施相应经济处罚。
